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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
聯 絡 人：李恩彤
連絡電話：04-22501331#331
電子信箱：af@wra.gov.tw
傳　　真：0422501613

受文者：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分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經授水字第11460024770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所報中央管河川「花蓮溪水系花蓮溪及馬太鞍溪河段水道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花斷47~49右岸、馬斷

0~21右岸局部修正) 」圖籍(第324~326、335、338~341、

343~353，共22幅)，同意照案核定，請依說明辦理，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水利署案陳貴分署114年12月15日11407039780號

函辦理。

二、本案局部修正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圖公告後，請

第九河川分署確實執行河川管理及治理工作，並嚴格取締

任何有妨礙水道防護行為。

正本：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分署
副本：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

檔　　號:
保存年限:

總收文

114530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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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溪局部變更終點 
(馬斷 0) 

馬太鞍溪局部變更起點 
(馬斷 21) 

花蓮溪局部變更終點 
(花斷 47) 

花蓮溪局部變更起點 
(花斷 49) 



 

 

歷次修正情形摘要表 

公告日期 

(民國) 
公告文號 公告(修正)範圍 公告(修正)內容摘要 

80/08/01 

80.08.01府建

水字第

168506號 

花蓮溪：花斷58至河口(花斷-1) 

馬太鞍溪：東線鐵路橋上游3.5公

里至馬鞍溪、花蓮溪合流點止 

公告東線鐵路橋上游

3.5公里至馬鞍溪、花

蓮溪合流點止河段間

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 

106/03/17 

106.03.17 

經授水字第

10620202680
號 

花蓮溪：自大豐二號堤防堤頭(花斷

64)上游200公尺處至河口(花斷-1) 

馬太鞍溪：自上游萬里工作站(馬斷

21)至下游花蓮溪滙流處(馬斷0)

止。 

修正計畫洪水量、計畫

洪水位、水道治理計畫

線、用地範圍線、水道

治理計畫縱、橫斷面、

治理措施及工程措施

等。 

 



 

 

本次修訂表 

修訂項目 本次計畫修正 原公告(民國106年) 修正原因 

計畫範圍 維持原公告 

1.花蓮溪：自大豐二號堤防堤頭

(花斷64)上游200公尺處至河口

(花斷-1) 

2.馬太鞍溪：自上游萬里工作站

(馬斷21)至下游花蓮溪滙流處(馬

斷0)止 

- 

計畫洪水量 維持原公告 
1.花蓮溪：222~16,600 CMS 

2.馬太鞍溪：1,885~2,211 CMS 
- 

計畫堤頂高 

1.花蓮溪(花斷47~49)：修正為

105.43~113.26公尺。 

2.馬太鞍溪(馬斷0~13)：修正為

113.24~185.57 公尺。 

3.馬太鞍溪(馬斷13~21)：修正為 

185.57~265.69 公尺。 

1.花蓮溪(花斷47~49)：

102.89~110.75公尺。 

2.馬太鞍溪(馬斷0~13)：

111.61~174.57 公尺。 

3.馬太鞍溪(馬斷13~21)： 

174.57 ~223.14 公尺。 

配合馬太鞍堰塞湖溢流

致地形大幅變化，據此

修正洪水位與堤頂高。 

計畫河寬 

1.花蓮溪(花斷47~49)、馬太鞍溪(馬斷

0~13)：維持原公告。 

2.馬太鞍溪(馬斷13~21)：300~990 公

尺。 

1.花蓮溪(花斷47~49)：

180~560公尺。 

2.馬太鞍溪(馬斷0~13)：

400~580公尺。 

3.馬太鞍溪(馬斷13~21)： 

300~600公尺。 

馬太鞍溪馬斷13~21依

計畫堤頂高沿自然高崁

劃設。 

治理計畫線 

1.花蓮溪(花斷47~49)：維持原公告 

2.馬太鞍溪(馬斷0~13)：右岸取消原開口

堤段，光復二號堤(馬斷5~6)、光復一號堤

(馬斷6-1~7)二處上下游順接劃設，其餘

維持原公告。 

3.馬太鞍溪(馬斷13~21)：右岸依計畫堤

頂高沿自然高崁劃設。 

1.花蓮溪(花斷47~49)：右岸依

據現有河岸地形及既有堤防臨水

堤肩線劃設。 

2.馬太鞍溪(馬斷0~13)：右岸依

據既有堤防臨水堤肩線配合現況

地籍劃設及修正。 

3.馬太鞍溪(馬斷13~21)：右岸

依據大馬堤防臨水堤肩線及綜合

治水對策順應河性擴大劃設。 

取消原開口堤段及依計

畫堤頂高沿自然高崁劃

設而調整。 

用地範圍線 

1.花蓮溪(花斷47~48-1上游350公尺)：右

岸原則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陸側100公

尺距離劃設用地範圍線，並依公私有地界

劃設。 

2.花蓮溪(花斷48-1上游350公尺~49)：右

岸原則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陸側30至50

公尺距離劃設用地範圍線。 

3.馬太鞍溪(馬斷0~1-1)：右岸依公私有地

界順接劃設。 

4.馬太鞍溪(馬斷1-1~7)：右岸依水道治理

計畫線向陸側200公尺劃設。 

1.花蓮溪(花斷47~48-1上游350

公尺)：右岸依水道治理計畫線

向陸側25公尺劃設。 

2.花蓮溪(花斷48-1上游350公尺

~49)：右岸依水道治理計畫線向

陸側30至50公尺劃設，開口堤

段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共線。 

2.馬太鞍溪(馬斷0~13)：右岸依

水道治理計畫線向陸側25公尺劃

設，開口堤段向陸側25~200公

1.花蓮溪(花斷47~48-1

上游350公尺)：預留堤

防、防汛道路及防汛備

料場等相關措施所需用

地。 

2.花蓮溪 (花斷48-1上

游350公尺~49)：預留

開口堤加高加強所需用

地。 

3.馬太鞍溪(馬斷0~7)：

高規格堤防、第二道堤



 

 

5.馬太鞍溪(馬斷7 ~13)：右岸依水道治理

計畫線向陸側65公尺劃設。 

6.馬太鞍溪(馬斷13~21)：右岸依計畫堤

頂高沿自然高崁劃設。 

尺劃設。 

3.馬太鞍溪(馬斷13~21)：右岸依

水道治理計畫線向陸側25~160

公尺劃設。 

防及防汛備料場等相關

設施所需用地。 

4. 馬 太 鞍 溪 ( 馬 斷 7 

~13)：高規格堤防所需

用地。 

5. 馬 太 鞍 溪 ( 馬 斷

13~21)：依計畫堤頂高

沿自然高崁劃設而調

整。 

治理措施 

1.花蓮溪(花斷47~47-1)：右岸修正後新

建為抗馬太鞍溪洪流直衝之堤防。 

2.花蓮溪(花斷47-1~48-1上游350公尺)：

右岸依修正後計畫堤頂高進行堤防加高

加強為抗馬太鞍溪洪流直衝之堤防。 

3.花蓮溪(花斷48-1上游350公尺~49)：右

岸依修正後計畫堤頂高進行堤防加高加

強。 

4.馬太鞍溪(馬斷0~7)：右岸光復堤防取

消開口堤治理，依修正後計畫堤頂高、原

水道治理計畫線劃設位置重新改建為抗

土石衝擊之高規格堤防，並新建第二道堤

防銜接原光復一號堤防，另加高加強原光

復一號堤防。 

5.馬太鞍溪(馬斷7~13)：右岸依修正後計

畫堤頂高、原水道治理計畫線劃設位置改

建為抗土石衝擊之高規格堤防。 

6.馬太鞍溪(馬斷13~21)：右岸河道放寬

取消大馬堤防。 

1.花蓮溪(花斷47~49)：右岸北富

一、二、三段堤防無待建措施 

2.馬太鞍溪(馬斷0~13)：右岸光

復堤防(馬斷11)待加高加強 

3.馬太鞍溪(馬斷13~21)：右岸大

馬堤防下游段(馬斷14~20)待建 

1.花蓮溪(花斷47~47-

1)：考量馬太鞍溪匯流

後水流直衝攻擊主流右

岸。 

2. 花 蓮 溪 ( 花 斷 47-

1~48-1上游350公尺)：

考量馬太鞍溪匯流後水

流直衝攻擊主流右岸，

且現況未滿足計畫堤頂

高。 

3.花蓮溪 (花斷48-1上

游350公尺~49)：現況

未滿足計畫堤頂高。 

4. 馬 太 鞍 溪 ( 馬 斷

0~13)：上游兩岸崩塌

地多，土砂易阻塞河道

形成堰塞湖，致下游河

道水流含砂量高且易造

成計畫河道高淤積潛

勢，原開口堤段無法維

持原有功能爰予取消 ，

將原堤防重新改建為抗

土石衝擊之高規格堤

防，並於馬斷0~7堰塞

湖溢流災害事件之淹沒

範圍，增加新建第二道

堤防，以因應第一道堤

防溢堤之極端災害事

件，並將溢堤之洪水於

兩堤間導入花蓮溪。 

5.馬太鞍溪(馬斷

13~21)：考量河道出

山谷後河幅放寬形成沖

積扇，並造成計畫河段

具高淤積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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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馬太鞍溪是台灣東部中央管河川花蓮溪的支流之一，匯流入花蓮溪斷

面 48 處，發源自丹大山東北坡，流經花蓮縣萬榮鄉、鳳林鎮與光復鄉等鄉

鎮，為鳳林鎮與光復鄉之界河。 

一、緣由 

民國 106 年已公告花蓮溪水系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惟因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發生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事件並造成河道嚴重淤積影響河防

安全，後續將於馬太鞍溪右岸及馬太鞍溪匯流花蓮溪之水流直衝右岸河段

辦理堤防新建與加高加強等治理措施，用於抵禦高含砂水流衝擊，達到溢堤

不破堤原則。因此需針對馬太鞍溪右岸進行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調整；花蓮溪斷面 47~49 右岸進行用地範圍線調整，爰依據「河川治理計

畫訂定程序」與「中央管河川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作業注

意事項」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作

業。 

二、修正範圍及項目 

本次修正範圍為花蓮溪(花斷 47~49)之計畫堤頂高、用地範圍線及治理

措施調整；馬太鞍溪(馬斷 0~13)之計畫堤頂高、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

圍線及治理措施調整；馬太鞍溪(馬斷 13~21)之計畫堤頂高、計畫河寬、水

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及治理措施調整。修正範圍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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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次修正範圍及內容表 

修正 

區域 
修正起點 修正終點 

河心 

累距 

(公尺) 

修正項目 修正內容 

花蓮溪 

右岸 
花斷47 花斷49 32,856~35,433 

1. 計畫堤頂高 

2. 用地範圍線 

3. 治理措施 

1. 計畫堤頂高加高 

2. 用地範圍線向陸側調

整 

3. 堤防新建與加高加強 

馬太鞍溪 

右岸 
馬斷0 馬斷13 0~5,501 

1. 計畫堤頂高 

2. 水道治理計

畫線 

3. 用地範圍線 

4. 治理措施 

1. 計畫堤頂高加高 

2. 水道治理計畫線沿原

開口堤段上下游順接

劃設 

3. 用地範圍線： 

(1) 馬斷0~1-1右岸依

公私有地界順接劃

設 

(2) 馬斷1-1~7右岸依

水道治理計畫線向

陸側200公尺劃設 

(3) 馬斷7~13右岸依水

道治理計畫線向陸

側65公尺劃設 

4. 堤防新建與加高加

強，並於馬斷0~7右

岸依水道治理計畫線

向陸側200公尺處新

建第二道堤防銜接原

光復一號堤防，另加

高加強原光復一號堤

防 

馬太鞍溪 

右岸 
馬斷13 馬斷21 5,501~8,357 

1. 計畫堤頂高 

2. 計畫河寬 

3. 水道治理計

畫線 

4. 用地範圍線 

5. 治理措施 

1. 計畫堤頂高加高 

2. 計畫河寬加寬 

3. 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依依計畫堤

頂高沿自然高崁劃設 

4. 取消大馬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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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基本資料蒐集、調查、分析 

一、流域一般概況 

(一)流域水文 

馬太鞍溪所在花蓮溪流域屬於亞熱帶氣候，夏、秋季時花蓮地區常

為颱風登陸的地點之一，屢屢遭受颱風及暴雨侵襲；冬季時吹東北風，

夏季西南季風盛行吹南風，平均氣溫約攝氏 23.5 度；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0 至 3,000 毫米左右，全年無顯著旱季，年平均雨季長達 262 天。 

(二)地形地勢 

馬太鞍溪發源於 3,317 公尺中央山脈丹大山，於馬太鞍溪馬太鞍

橋一帶進入平原區域匯入花蓮溪，其地形標高界於 109~3,317 公尺間，

主流全長約 38.58 公里，集水面積約 145.69 平方公里，平均河川陂降

約 1/80，地形分布如圖 1。花蓮溪本次檢討處長約 2.58 公里，平均河

川陂降約 3/1000。自馬太鞍溪上游大規模崩塌後，造成本計畫範圍內

地形與民國 106 年治理計畫地形大幅變動。 

(三)河川特性 

馬太鞍溪屬山區河川，坡陡流急，上游兩岸集水區多崩塌地，土砂

易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致下游河道水流含砂量高，出山谷後河幅放寬

形成沖積扇，並造成計畫河段具高淤積潛勢。 

(四)土地利用 

計畫區土地利用以農林業為主，農牧業次之，人口多集中於光復鄉

大馬聚落及阿托莫聚落。 

(五)集水區水土保持 

流域內山坡地以闊葉林為最多，集水區利用不顯著，惟區域內伴隨

構造作用產生的褶皺發達，山區持續有崩塌情況發生。民國 114 年 7

月 21 日因薇帕颱風造成馬太鞍溪上游大規模崩塌(林田山第 118 林班

地)，崩塌土石量體約 2 億立方公尺，阻塞河道形成馬太鞍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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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流域地形圖 

二、治理沿革 

(一)規劃經過 

1. 民國 51 年由水利局第九工程處組成規劃調查隊，展開花蓮溪治

理計畫工作，同年 11 月完成測量調查工作，翌年完成花蓮溪流域

初步計畫書，治理方針著重於舊堤養護，並於支流木瓜溪、壽豐溪、

萬里溪、馬太鞍溪兩岸築堤杜絕其放射狀歧流為主要目的。其洪峰

流量各河段皆採用 50 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 1.5 公尺

為計畫堤頂高。 

2. 民國 62 年再辦理支流治理規劃，並於民國 67 年起由水利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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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隊陸續完成花蓮溪主、支流初步治理規劃，系統性治理規劃工作

於民國 78 年完成，並據以完成「花蓮溪治理基本計畫」，於民國

80 年報奉經濟部核定公告，俟後即以該規劃成果為辦理各項防洪

工程之依據。馬太鞍溪洪峰流量各河段皆採用 100 年重現期距，

各河段防洪構造物之計畫堤頂高則以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 2 公尺

計算。流域治理前流路呈現辮狀亂流，河道寬窄不一，流路深槽年

年變化，經逐年建堤，多已將水流束於兩岸堤內。 

3. 民國 106 年完成「花蓮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民國 106 年 03 月

17 日公告「花蓮溪水系治理基本計畫(第一次修正)」，將大馬堤防

依據河性調整並設立新堤，並計畫治理高風險河段、疏浚及設置支

流滙流處囚砂坑及調整上游段防洪建造物等。 

 (二)治理情形 

依據經濟部民國 106 年 3 月 17 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02680 號函

公告之「花蓮溪水系治理基本計畫(第一次修正)」，已完成馬太鞍溪右

岸大馬堤防下游段(河道拓寬)。 

三、關聯資料 

本次修正係因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發生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事件致

災，依據水利署樺加沙颱風淹水災害專案調查報告，事件洪峰流量超過防洪

保護標準 4 倍以上，產生的洪水挾帶土砂溢流過右岸堤防約受損 2,860 公

尺，進而使洪水流入光復市區；另造成花蓮溪斷面 47~49 右岸溢淹，洪水

流入阿托莫聚落。爰此，針對馬太鞍溪右岸及花蓮溪斷面 47~49 右岸辦理

堤防新建及加高加強等治理措施，同時調整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四、民眾參與 

為了解當地居民對於本次修正之意見，依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區

域線、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劃定、檢討變更或局部變更過程通知私

有地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知悉方式」規定，掛號書面通知私有地土地

所有權人，以及相關民意代表、鄉、鎮公所、村里辦公處，出席地方說明會，

說明本次局部修正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相關紀錄及處理情

形，詳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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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水道治理計畫檢討 

一、修正原則 

民國 106 年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花蓮溪主流花斷 47~49 右岸用地範

圍線依河岸地形及既有堤防位置劃設，治理計畫線則依河川流路平順調整。

於支流馬太鞍溪之下游馬斷 0~12 右岸用地範圍線與治理計畫線維持民國

80 年公告並依地籍微調，開口堤處之用地範圍線則將兩堤防間之區域劃入；

馬太鞍溪橋上游馬斷 12~21 右岸順應河性調整，規劃新建大馬堤防擴大劃

設用地範圍線並保留水防道路寬度，治理計畫線依據河川流路調整平順。 

本次花蓮溪水道治理計畫(花斷 47~49)原則同採築堤束洪保護，因水流

直衝(花斷 47~48-1 上游 350 公尺)右岸段需辦理堤防新建與加高加強治理

措施，開口堤段(花斷 48-1 上游 350 公尺~49)依修正後計畫堤頂高進行堤

防加高加強並銜接排水背水堤。水道治理計畫線維持原公告，用地範圍線則

預留堤防、道路及防汛備料場等防汛設施等相關措施所需用地範圍進行劃

設。 

馬太鞍溪水道治理計畫下游段(馬斷 0~13)原則同採築堤束洪保護，上

游兩岸崩塌地多，土砂易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致下游河道水流含砂量高且

易造成計畫河道高淤積潛勢，原開口堤段無法維持原有功能，故取消開口堤

治理。水道治理計畫線於原開口堤段處順接，其餘維持原公告；用地範圍線

則預留堤防及相關排水、道路等相關設施所需用地範圍進行劃設。上游段

(馬斷 13~21)則因本處位於沖積扇開口段，考量土砂容易在此沉降，規劃放

寬河道設置囚砂區以滯留洪流所挾帶之砂石，減輕土砂下移於下游形成土

砂複合型災害之風險。 

二、計畫洪峰流量 

馬太鞍溪屬中央管河川花蓮溪支流，全河段均採 100 年重現期期距流

量之保護標準。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如表 2，計畫流量分配圖如圖 2，本次

局變維持原公告流量。 

三、修正河段原核定治理措施檢討 

(一)花蓮溪斷面 47 至 4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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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河段目前未布設堤防，考量馬太鞍溪匯流後水流直衝攻擊主流右岸，

且現況未滿足計畫堤頂高，故本段治理措施調整為依修正後計畫堤頂高新

建抗馬太鞍溪洪流直衝之堤防。 

(二)花蓮溪斷面 47-1 至 48-1 上游 350 公尺段： 

花蓮溪右岸北富三段、北富二段堤防等處，考量馬太鞍溪匯流後水流直

衝攻擊主流右岸，且現況未滿足計畫堤頂高，故本段治理措施調整為依修正

後計畫堤頂高將原堤防加高加強之抗馬太鞍溪洪流直衝之堤防，本河段所

採用工法應考量洪流直衝因素進行堤防加高加強。 

(三)花蓮溪斷面 48-1 上游 350 公尺至 49 段： 

花蓮溪右岸北富一段考量開口堤段受馬太鞍溪及花蓮溪匯流口迴水影

響，修正計畫堤頂高進行堤防加高加強並銜接排水背水堤。 

(四)馬太鞍溪斷面 0 至 7 段： 

本段馬太鞍溪右岸光復堤防改為取消開口堤治理，依修正後計畫堤頂

高、原水道治理計畫線劃設位置改建為高規格堤防，以維持計畫流量下通洪

能力，並抵禦高含砂水流衝擊。同時於堰塞湖溢流災害事件之淹沒範圍，規

劃第二道堤防以原光復一號堤延長往下游沿用地範圍線新建至花蓮溪大同

堤防(二段)，大同堤防(二段)堤頂高程須配合第二道堤防平順銜接，以因應

極端洪水事件所超出保護標準之流量，並將溢流洪水於兩堤間導入花蓮溪。 

(五)馬太鞍溪斷面 7 至 13 段： 

本段馬太鞍溪右岸光復堤防改建為抗土石衝擊之高規格堤防，並向上

游延至斷面 13 山壁，另加高加強光復一號堤防。 

(六)馬太鞍溪斷面 13 至 21 段： 

本河段取消大馬堤防，考量河道出山谷後河幅放寬形成沖積扇，並造成

計畫河段具高淤積潛勢，採河道大幅放寬以囚滯上游集水區下移土砂。 

上述局部修正河段水道治理計畫及重要河防建造物布置圖，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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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馬太鞍溪及主流花蓮溪各控制點洪峰流量表 

單位：秒立方公尺 

控制點 控制面積 

(平方公里) 

重現期距(年) 

2 5 10 20 50 100 200 

花蓮溪 

河口 1,507.09 6,420 9,870 11,800 13,500 15,300 16,600 17,700 
木瓜溪匯流前 1,031.76 4,700 7,400 8,800 10,100 11,600 12,500 13,200 
荖溪匯流前* 930.10 4,237 6,650 7,910 9,070 10,400 11,200 11,900 
壽豐溪匯流前 612.11 3,050 4,900 5,900 6,800 7,700 8,300 8,900 
鳳林溪匯流前* 551.15 2,746 4,412 5,312 6,123 6,933 7,473 8,014 
萬里溪匯流前 288.82 1,550 2,550 3,100 3,550 4,100 4,500 4,800 
馬太鞍溪匯流前 98.83 560 900 1,150 1,330 1,550 1,720 1,950 
麗太溪匯流前 90.13 511 820 1,050 1,210 1,410 1,570 1,780 
馬佛溪匯流前 76.29 433 694 888 1,020 1,200 1,330 1,510 
光復溪匯流前 40.10 227 365 467 540 629 698 791 
河內溪匯流前 32.17 182 293 375 433 505 560 635 
大和溪匯流前 26.87 152 245 313 362 422 468 531 
花蓮溪鐵路橋 19.83 113 180 231 267 302 345 391 
林班地界* 12.75 73 116 149 172 194 222 251 

馬太鞍溪 

馬太鞍溪匯流處* 145.69 787 1,257 1,528 1,767 2,038 2,211 2,525 
馬太鞍溪橋 134.42 726 1,160 1,410 1,630 1,880 2,040 2,330 
南北支流合流點* 124.19 671 1,072 1,303 1,506 1,737 1,885 2,153 

註：*表以面積比法推求而得。 

 

圖 2 計畫洪峰流量分配圖 

  

本次局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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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河段之計畫河寬、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檢討 

本次局部修正用地範圍線主因馬太鞍堰塞湖溢流造成平均河床淤積，

故相關興建及改建工程依水理檢討結果調整計畫堤頂與相關設施用地範圍

有其必要與迫切性。 

治理計畫線修正分段說明如下： 

(一)馬太鞍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取消原開口堤，因此修正馬太鞍溪右岸光

復二號堤(馬斷 5~6)、光復一號堤(馬斷 6-1~7)二處上下游順接劃

設。 

(二)馬太鞍溪上游段右岸(馬斷 13~21)依計畫堤頂高沿自然高崁劃設。 

用地範圍線修正分段說明如下： 

(一)花蓮溪右岸斷面 47~48-1 上游 350 公尺處：用地範圍線則預留堤

防、防汛道路及防汛備料場等相關措施所需用地，原則以水道治理

計畫線向陸側 100 公尺距離劃設用地範圍線，並依公私有地界劃

設。 

(二)花蓮溪右岸斷面 48-1 上游 350 公尺~49 處：用地範圍線則預留堤

防加高加強所需用地，原則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陸側 30~50 公尺

距離劃設用地範圍線。 

(三)馬太鞍溪右岸斷面 0~1-1 處：為高規格堤防、第二道堤防及防汛備

料場等相關設施所需用地，依公私有地界順接劃設。 

(四)馬太鞍溪右岸斷面 1-1~7 處：為高規格堤防、第二道堤防及相關設

施所需用地，依歷史發生最大洪峰流量，配合台灣計畫河寬經驗公

式分析所需河寬為 540~855 公尺，爰用地範圍線依水道治理計畫

線位置向陸側 200 公尺劃設。 

(五)馬太鞍溪右岸斷面 7~13 處：為高規格堤防所需，依水道治理計畫

線位置向陸側 65 公尺劃設，向上游連接至自然地形山崁處。 

(六)馬太鞍溪右岸斷面 13~21 處：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依計畫堤

頂高沿自然高崁與治理計畫線共線劃設。 

局部修正河段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前後地籍套繪圖及地

形套繪圖如附件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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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案水理分析及檢討 

本次修正係配合馬太鞍堰塞湖溢流致災後，挾帶上游大量土方造成河

床地形雍高。相關河道水理演算亦配合現況地形重新檢討，計畫洪水位較原

公告增加 1.25~36.57 公尺，詳附件六，其中馬太鞍溪之計畫堤頂高程係採：

(1)原 106 年公告治理計畫堤頂高程(2)本次災後分析之高含砂水流水深增

量加計 2 公尺出水高、土砂淤積堤防高程增量之高程與(3)現況左岸堤頂高

程，三者取大者並平順銜接；花蓮溪本次局部修正範圍之計畫堤頂高程係採

災後分析之高含砂水流水深增量加計 2 公尺出水高之高程。花蓮溪斷面

47~49 處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如圖 3，橫斷面如圖 6；馬太鞍

溪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如圖 4，而第二道堤防計畫堤頂高則考

量高規格堤防於溢堤不破堤情況下，並以 9 月 23 日堰塞湖事件溢流量加計

高含沙水流水深增量做為第二道堤防計畫堤頂，水道縱斷面如圖 5 所示，

橫斷面如圖 7。本計畫堤頂已考量現況上游崩塌土砂下移量體，河川管理單

位仍應持續監測淤積情形，檢討水文量變化及河道通洪能力，並依水利署

「河川治理規劃及治理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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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花蓮溪(馬太鞍溪匯流河段)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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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馬太鞍溪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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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馬太鞍溪高規格堤防計畫堤頂與二線堤計畫堤頂縱斷面圖 



 

 
-14- 

 

圖 6 花蓮溪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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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馬太鞍溪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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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馬太鞍溪局部修正河段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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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關連計畫及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 

花蓮溪及馬太鞍溪局部修正河段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如附件

四。 

(二)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 

1.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前之區域，應儘量做為農業或綠地

使用，如作為其他建築用途，應興建防洪設施或填高地面至計畫洪

水位以上並有完善排水設施，其臨近河面應有適當之防護以維安

全。 

2.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儘量做為農業或綠地使用，如作為其

他建築用途，應自行有適當防範措施。 

二、都市計畫配合 

本次局部修正新劃入用地範圍無涉及都市計畫區。 

三、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本次局部修正河段範圍內跨河建造物一座(詳表 3)，為台 9 線馬太鞍溪

橋已沖毀，日後橋梁復建時橋梁及相關引道設施需配合本計畫辦理，並建議

保留 1.5 公尺以上之橋梁梁底至堤頂間淨空空間，供河川治理管理工作空

間。 

考量馬太鞍溪上游仍有大量不安定土砂持續下移情形且此河段流速較

大(詳附表 6-2)，易造成橋墩基礎沖刷危害，橋梁復建應將土砂沖淤之不確

定因素與橋梁抗剪能力等納入考量，避免影響河防、橋梁及交通通行安全，

並加強橋墩基礎之監測、維護與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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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有跨河建造物配合改建一覽表 

位置 
構造物 

名稱 

計畫 現況 檢核 建議 

處理 

方式 

權責 

機關 水位 

(m) 

堤頂 

高程 

(m) 

河寬 

(m) 

橋長 

(m) 

梁底 

高程 

(m) 

長度 

不足 

梁底 

高度 

不足 

出水高

不足 

斷面 12-1 馬太鞍溪橋 171.26 178.49 400.94 452.07 171.75   V 配合改建 
交通部

公路局 

 

四、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一)取水設施 

本次局部修正範圍內涉及農田水利署轄管取水工(大安圳第一、第

二進水口)、蓄水池及幹線渠道，未來取水設施及幹線渠道應配合本計

畫施設，不得影響河防安全。考量馬太鞍溪上游仍有大量不安定土砂持

續下移情形，取水設施設計應將土砂沖淤之不確定因素納入考量。 

(二)排水設施 

本次局部修正範圍內未涉及區域排水及下水道，既有農田水利署

排水相關設施(大安圳沉砂池)及坡地排水應配合本計畫重新調整施設，

並規劃銜接馬太鞍溪右岸二堤間排水路。另匯入花蓮溪相關排水(利哈

岸溪、瑪達娜溪、麗太溪、無名溪等)與大同堤防、北富一、二、三號

堤防等堤後水路，應配合本計畫調整並考量內水出口位置形式高程施

設背水堤或防水閘門等設施，並適時辦理清淤以維河防安全及排水功

能。 

五、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理措施 

馬太鞍溪流域中、上游集水區崩塌嚴重，易形成堰塞湖，對河防安全構

成威脅。上游坡地及林班地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水土保持、坡地保育及土石

流潛勢溪流與堰塞湖治理工作，同時建立監測、預警與疏散系統，以防範土

砂災害，並確實執行林班地及山坡地的管理與保育。 

坡地及林班地主管機關應於中、上游設置相關攔砂設施、定期清運，控

制土砂大量下移，並訂定計畫目標，加緊趕辦，避免下游河道阻塞淤積，影

響河防安全。此外，應嚴格取締違法濫墾與濫建，並積極獎勵與輔導植生造

林，以強化集水區整體穩定與防災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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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洪水預警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本計畫區為洪氾及複合型土砂災害高潛勢區域，相關主管機關應依權

責建立監控及預警系統與非工程防災措施，妥適規劃避難場所及疏散路線，

適時發布警報通知民眾疏散及避難。 

七、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 

本次局部修正範圍河道內應保持縱、橫斷面生態廊道暢通，避免阻斷生

物之溯流及降下，維持多樣化河川生態環境，避免破壞河川生態。 

八、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 

馬太鞍溪兩岸土地開發程度低，目前仍多為農業使用，故本計畫河段之

河川環境營造，未來主管單位進行設計施工時，應維持原治理計畫所定原則：

「部分河川土地倘考量作為綠地或提供當休閒空間使用，應不得影響河防

安全並依據河川管理辦法規定辦理。計畫範圍河川區內應儘量維持原自然

河道景觀，不建議於河川區設置相關休閒設施」。 

九、河川維護管理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理之配合 

劃定為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包括第一道堤防

及第二道堤防間，容納第一道堤防於極端災害事件時溢出洪水之河川

區域，依水利法第 83 條限制其使用。另如涉及有關河川區域開發行為

之公共安全認定，將依水利法第 78、78 之 1 及河川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以確保計畫洪水之暢洩。 

(二)高莖作物與濫墾之管理 

本計畫河段內河川高灘地之使用,應依水利法第 78-1 條及河川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申請許可，並嚴禁種植妨礙水流之植物，在河川公地內

自然生長之樹木、竹等之植物，若礙通洪者，應於汛期前砍伐清理以利

通水。 

(三)囚砂區之管理 

於右岸斷面 20至斷面 14 設置囚砂區，管理單位應以九河分署 114

年 12 月 03 日數值地形資料為依據，清淤降挖至少 2.5 公尺並持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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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監測，適時進行清淤降挖維持囚砂功能，減輕土砂下移於下游形成土

砂複合型災害之風險；囚砂區應設置緩衝帶，視需求辦理邊坡或坡趾保

護工程，並適當引導坡地排水順利排出，以防止土石崩落、坡面排水溢

流或土砂堆積，避免影響囚砂空間。應妥適規劃土砂清運之交通動線，

確保清淤作業效率，如地方政府有設置道路需求，應向第九河川分署提

出一般使用申請，經同意後設置聯絡道路。 

另囚砂區之保護工、導流設計需搭配觀測資料滾動檢討調整，以發

揮囚砂最大功能，囚砂區範圍示意如圖 9。 

 

圖 9 囚砂區範圍示意圖 

(四)河道疏濬之辦理 

本計畫河段採用九河分署 114 年 12 月 03 日數值地形資料為依據，

該河段已無明顯深槽，考量現況河床仍不斷持續淤積、抬升造成河防安

全危害，河川管理單位應規劃疏濬警戒範圍並訂定疏濬計畫，持續監測

淤積情形並檢討河道通洪能力，適時進行疏濬降低溢堤風險，確保兩岸

聚落安全。河道疏濬作業應符合河川管理法規、土石採取法令等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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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配合變更 

本計畫公告後，劃定為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請依相

關規定辦理變更為水利用地。 

十一、其他配合事項 

(一)光復鄉區域垃圾衛生掩埋場遷移及清除 

本次局部修正範圍涉及光復鄉區域垃圾衛生掩埋場區範圍，俟河

川用地範圍完成公告後，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遷移並清除原有垃

圾。 

(二)堤防興建注意事項 

築堤材料採就地取材時，因現況材料多為砂礫石，具高透水性，堤

防設計應重視堤坡穩定與滲流破壞，並評估基礎沉陷及結構安全，施工

過程需注意料源、夯實度及層厚控制，減少日後沈陷。 

計畫河段現況流速甚高，具沖刷高潛勢，易造成基腳破壞，相關工

法採用應確保基礎安全，高規堤防設計前坡面應將土石衝擊納入考量

溢堤不破堤。 

(三)台九線路面銜接處配合措施 

本計畫光復一號堤防與台九線銜接處(233.5K 處)路段，請公路管

理單位後續配合辦理防汛相關整備與改善工作。 

(四)馬錫山坡腳保護設施 

馬錫山位於馬太鞍溪隘口河段，請管理單位視沖刷情況，適時施設

必要之坡腳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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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河川圖籍修正說明 

一、花蓮溪(花斷 47~49)河段右岸 

本次修正範圍為花蓮溪(花斷 47~49)約 2,577 公尺河段。本河段配合最

新河道沿岸地形、地物及修正後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花蓮

溪河川圖籍 335、349~353 共 6 幅圖籍。 

 

二、馬太鞍溪(馬斷 0~21)河段右岸 

本次修正範圍為馬太鞍溪(馬斷 0~21)約 8,357 公尺河段。本河段配合

最新河道沿岸地形、地物及修正後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馬

太鞍溪河川圖籍 324~326、338~341、343~348 共 16 幅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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